
证券代码：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13-055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贾威、周敏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江苏益科达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等两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事堂”）拟收购贾威、

周敏所拥有并实际控制的江苏益科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益科

达”）等两家单位股东权益（不含实物资产）36%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嘉

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盛世”）拟收购贾威、周敏所拥有并

实际控制的江苏益科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单位股东权益（不含实物资产）

10%的股权。本次事项，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嘉事盛世均以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

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江苏益科达41.1%的股权，成为其实际控制人，江苏

益科达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方同意在股权转让之同时，按各自比例增资。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贾威、周敏所拥

有并实际控制的江苏益科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单位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事项已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方的情况 

王兴国 

住  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三区3楼1404号 



身份证号：110109195411270912 

 

贾威 

住   所：南京市鼓楼区碧瑰园5幢202室 

身份证号：320102196212152031 

 

周敏 

住   所： 南京市鼓楼区清河新寓54号301室 

身份证号：321083197711080501  

 

2、贾威、周敏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企业的基本情况 

（1）江苏益科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沿江工业开发区博富路 9号中山科技园 7号楼 402、403

室 

法定代表人：周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销售。一般经营项目：医疗

器械研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建筑材料，普通机械、电器产品、化工

产品、通讯设备销售。 

（2）江苏优士佳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泰州市药城大道一号 7栋三楼西侧 338号 

法定代表人：江福淦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普通机械，电

器机械及器材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医疗信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及技术培训。 

2、主要财务数据 

江苏益科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单位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3年 9月 30日 2012 年度 

资产总额 38,833,547.89 22,857,904.30 

负债总额 18,993,085.75 6,795,899.96 

净资产 19,840,462.14 16,062,004.34 

营业收入 30,159,938.39 21,308,608.56 

营业利润 2,349,627.59 3,133,347.77 

净利润 1,778,457.80 2,306,158.89 

 

3、标的情况 

贾威、周敏保证转让给公司和嘉事盛世的以上目标单位的股权是真实、合法

的，不存在法律纠纷，不存在被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的情形，亦

不存在设置质押、第三方权益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协议或约定等权利限制情形；也

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权利瑕疵。 

四、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 

受让方 

甲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丙方：王兴国 

转让方 

丁方：贾威 

戊方：周敏 

 



2、股权转让 

各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向嘉事堂转让目标公司百分之三十六（36%）的股权，

转让方向嘉事盛世转让目标公司百分之十（10%）的股权，转让方向丙方转让目

标公司百分之五（5%）的股权。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各方的出资额及所持股权比

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嘉事堂           180 36 

嘉事盛世  50 10 

王兴国  25 5 

贾威 122.5 24.5 

周敏 122.5 24.5 

合  计 500 100 

3、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目标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

结果为1738.92万元。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审计报告，在目标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原股东扣除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金及关联企业的实收资本后，经各方结合

目标公司的销售收入、净利润率及市盈率等因素协商，一致确认目标公司及其关

联企股权的总价值为1688.96万元人民币。转让价款为： 

嘉事堂需向丁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430.68万元，需向戊方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人民币177.34万元；嘉事盛世需向戊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68.9万

元；王兴国需向戊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84.45万元。 

4、支付方式 

4.1意向书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百分之十（10%） 

4.2、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

价款的百分之四十（40%） 

4.2.1 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之工商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4.2.2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为目标公司核发了注册资金和营业执照； 

4.2.3 转让方已经完成了关联企业的业务整合工作。 

4.3、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

价款的百分之三十（30%） 



4.3.1 意向书第 4.2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 

4.3.2 经审计报告确认，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在 2014 年度的营业

收入比 2013 年预计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且实现净利润比前一

年增长不低于百分之十。 

4.4 在满足下列条件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的百分之二十（20%）  

4.4.1 意向书第 4.2款及第 4.3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 

4.4.2 经审计报告确认，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在 2015 年度的营业

收入比 2013 年预计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且实现净利润比前一年

增长不低于百分之十。 

 

5.增资 

在办理意向书所述股权转让之同时，各方应当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将目标

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各方的出资额及所持股权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嘉事堂 360 36 

嘉事盛世 100 10 

王兴国 50 5 

贾威 245  24.5 

周敏 245  24.5 

合计 1000 100 

 

6、其他规定 

新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3 人组成，甲方委派 1 人，乙方委派 1 人，戊方 1

人，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甲方委派；总经理由戊方委派，经董事会聘任；财务

总监由甲方委派，经董事会聘任；公司设监事 1人，由乙方委派；公司其他高管

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公司部门设置、薪酬考核由总经理提出，报董事会

通过。 

 



7、款项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2、 公司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后续发展中，国家医改招标政策的调整可能使产品

价格发生波动，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收购业务的盈利成果； 

2、由于医院账期周期性变动，可能会对公司资金面产生影响，造成资金成

本的加大。 

七、备查文件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及增资意向书（南京） 

3、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益科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单

位的审计报告 

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益科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公

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2 月 02日 




